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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东舟船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追认对外借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借款情况概述 

（一）对外借款基本情况 

2019 年 12 月 10 日，公司与无锡惠和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，向

其提供借款，借款期限自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，借款金

额 200 万元人民币，借款利率为 0。 

（二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无锡惠和法律咨询有限公司非公司关联方，上述借款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20 年 4 月 30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追认公司

对外借款的议案》，会议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；该议案不

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借款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无锡惠和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9 年 9 月 20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张立新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211MA20485G7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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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5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法律咨询服务;企业管理咨询服务(不含投资咨询);会计、审计及税

务服务;体育咨询服务;环保咨询服务;健康咨询服务;市场调查服务;数据处理与存

储服务(不含在线数据);信息系统集成服务;汽车租赁服务(不含融资租赁)。(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三、对外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对外借款对象属于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，本次交易系在确保不影响公司

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公司自有闲置资金向非关联方提供借款。公司加强对外借款

的风险监督，尽量减少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给公司财务带来的不利影响，目前，上

述借款方信用状况良好，承诺会及时归还借款，且我公司资金流转良好，故上述

单位借款对我公司无不良影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无锡市东舟船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 

 

无锡市东舟船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4 月 30 日 

 

 


